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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青县人民法院： 

承蒙贵方委托，本公司对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位

于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街西侧华汇 ・ 易居城的 5 套成套住宅进行了房地

产市场价格评估。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房屋为高层带电梯成套住宅，钢筋混凝土结构，据估

价委托人提供的《青县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及《房屋分层平面

图》显示，估价对象共 5 套成套住宅，建筑面积共计 543.45 平方米。 

估价对象包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含室内可移动物品及其他债

权债务。 

价值时点：2022 年 03 月 04 日 

价值类型；房地产市场价格。估价的价值标准为公开市场价格， 

未考虑抵押、租赁、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估价方法：根据估价目的，结合估价对象具体状况，采用标准价

调整法、比较法进行评估。 

估价结果：本公司根据估价目的，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合法

的原则，对该房地产进行了实地勘查、勘测和有关资料的收集等工作， 

结合该估价对象的建造年代、建筑结构、配套设施、功能等因素，按

照国家制定的各项法规文件及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以及贵方

提供的有关资料等，通过进行科学的测算和对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

综合客观分析，综合确认估价结果：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格

总价取整为人民币 280.8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捌拾万零捌仟元整 

（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特别提示： 

，、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房地产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 

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万，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2、现实房地产交易中一般难以达到理想的公开市场条件，致使实际交易价格 

往往与估价结果不够一致。 
3、本报告交付估价委托人估价报告原件伍份，报告万礴版砸柑穷碑 提请报

告使用者注意。 
特此函告 

河北哲人房地产评估行

法定代表人： 静徐 
章小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401 室 
	l 



河北-r「人房地产评沽行有限责任公司 

估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幢号 单元 户号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 

(m') 
单价 

（元／m2) 
总
万
 
价
一
兀
 

 1 1 2 2-103 1 111. 74 5394 60. 27 
2 l 2 2-203 2 11L74 5083 56. 80 
3 I 2 2-303 3 111. 74 5083 56. 80 
4 3 1 1-130 1 13 107. 47 5135 55.19 
5 6 1 1-130 1 13 100.76 5135 51. 74 
合
钊
 

b
  543.45 280.80 

河北哲人房地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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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

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 

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

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

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

价规范》 (GB／丁50291-2015) 、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厅50899-2013）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5、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李娜已于 2022 年 03 月 04 日对本估 

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和拍照，但仅限于外观和使用状

况。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对评估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

责任，也不承担对其他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检视

的责任。 

6、估价报告书附件为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必须整体使用， 

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而导致的有关纠纷和损失，本估价机构和

估价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李 娜 1320040003 
走～诊犷户 )vfl. )7 弓｝ 

徐小静 1320140015 介风小a 知泣．了叭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 J!I 8401 室 	4 	 电话：0312-2057057 3180668 



产比行人房地产评洁行有限责任公司 

二、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般假设 

”、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对象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估价对象权属清

楚，房地产所有人拥有合法处分权，运作处分方式合法。 

2、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及《房屋分层平面图》等权属资料复印件，我

们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

法、真实、准确。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

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

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

常安全使用。 

4、估价委托人带领估价人员现场查勘的房地产与《青县人民法院

司法鉴定委托书》中列示房地产为同一房地产，具有唯一性。 

5、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房地产市场价

格，未考虑快速变现等处分方式带来的影响。 

6、假定估价对象在完成实地勘查之日的状况与在价值时点的状况

一致。以其建筑质量符合原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为假设前提。 

7、假设房地产市场在报告有效期内没有较大波动，在报告有效期

内如有较大波动，报告使用者应慎重使用本估价结果。 

（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 

（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估价设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与估价对象实际状况一致，故无背

离事实假设。 

（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登记用途、规划用途均一致，无

不相一致假设。 

（依据不足假设 

估价委托人不是估价对象权利人且不能提供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原

件，仅提供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101 室 	3 	电话：0312-2057057 3180668 



河北否人房地产 if｝古行仃眼责任公司 

证》及《房屋分层平面图》复印件，本次估价假定上述权属资料复印

件与原件相符，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 

，、估价结论为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价值。 

2、估价结果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房地产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

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

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3、估价结果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不含建筑物室内可移

动物品及其他债权债务。 

4、本估价报告按照既定目的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使用，若改变估价

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公司咨询后进行修正甚至重新估价。 

5、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自出具报告之日（2022年03月 

31日）算起。假设房地产市场在报告有效期内没有较大波动，在报告

使用有效期内如有较大波动，提醒报告使用者慎重使用本估价结果。 

超过有效期，或价值时点之后、有效期之内估价对象或国家经济形势、 

城市规划、房地产税费政策等发生变化，对估价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 

估价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房地产评估机构对估价结果作相应调整或重新

估价。 

6、本估价报告之结果为评估范围内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应整体

使用。本估价报告分《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 《估价

结果报告》提供给估价委托人， 《估价技术报告》由估价机构存档。 

7、本次估价未考虑政治、军事突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

大调整以及不可预见的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对估价结果的

影响。 

8、本评估报告的报告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有，未经本评估机构

书面同意，其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在任何公开文件、通告或声明中

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9、如发现本估价报告文字或数字因校对或其他类似原因出现差错

时，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 

（需要特殊说明的其它事项 

，、评估报告的评估价格结论包含估价对象权利人在交易中应缴纳

的各项税费，拍卖成交后交易税费按照以往同类涉执房地产处置惯例

负担，即办理产权登记过程中需缴纳的税、费、金等，依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主体的，由相应主体承担。标的物可能存在的水、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10土室 



河北打人房地产评沽行有限责任公司 

电、气、物业费等欠缴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未明确缴费义务的费用

由买受人承担。 

2、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使用期限

等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依法不承担责任。 

3、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评估对

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格

的保证。 

4、成交价格受处置方式、宣传推广力度和买受人对估价对象的了

解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判断等因素有关，同时还应考虑转让过程中需缴

纳的相关税费。 

5、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

对应的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

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

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6、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评

估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

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7、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

报告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青县人民法院提出。 

8、估价中无法考虑实地查勘之后、处置完毕之前，因不可抗力、 

人为破坏等因素对估价对象造成的意外损害。 

9、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

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

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们、估价结果在委托人提供资料可靠、情况真实下有效，如因委

托人提供资料有误，造成估价结果失真，受托方不承担责任。委托人

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

性负责。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401 室 	7 	 电话：03 12-2057057 3180668 



河北哲人房地产评沽行有限责任公司 

三、估价结果报告 

（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青县人民法院 

（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万：河北哲人房地产评估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徐小静 

住 所：保定币竞秀区韩村北路街道办事处七一中路 307 号 

华侨大厦 840，室商用 

资格等级：贰级 

证书编号：冀建房估（保）们号 

联系 人：徐小静 

联系电话：2057057 3321168 

邮政编码：071051 

（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范围 

房屋为高层带电梯成套住宅，钢筋混凝土结构，据估价委托人提

供的《青县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及《房屋分层平面图》显示， 

估价对象共 5 套成套住宅，建筑面积共计 543.45 平方米。估价对象包

含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含室内可移动物品及其他债权债务。 

2、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街西侧华汇 ・ 易居城，其所在

小区北临北环东路，东临中央大街，交通便利。估价对象所在小区易

居城处于青县城区东北方向，距青县人民政府约 8 公里，小区南侧及

西侧均为农地，附近区域内分布有污水处理厂、沧州图泰机柜有限公

司、河北德泰自动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区域内基础设施

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度较差，商服繁华度较差，地理位置相对

县城较偏远。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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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哲人房地产评沽行有限责任公司 

3、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为沧

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估价对象为坐落于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

街西侧华汇 ・ 易居城的 5套成套住宅，建筑面积共计 543.45 平方米；

规划用途为住宅。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五证齐全，尚未办理房屋所

有权登记。估价对象权属状况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权属状况一览表 

土地证号 青国用‘2015）第 187 号 

国有土地使 

用证 

土地使用权人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座 	落 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街西侧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地类（用途） 住宅 

使用权面积 22464.90了 

终止日期 2086 年 a 月 26日止 

四 	至 
东至中央大街；南至空地：西至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北至北环路。 

发证日期 2015年 9月 30日 

国有土地使 

用证 

土地证号 青国用（2015）第 188号 

土地使用权人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座 	落 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街西侧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地类（用途） 住宅 

使用权面积 18489. 10 可 

终止日期 2085年 5 月 26日止 

四 	至 
东至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至空地：西至空

地：北至北环路。 

发证日期 2015年 9 月 30日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编 	号 地字第 130922201506018 号 

用地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用地项目名称 住宅小区 

用地位置 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用地面积 40954平米 

建设规模 

发证日期 2015 年 8月 20日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编 	号 建字第 130922201600399 号 

建设单位（个人）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华汇易居城一期工程（1U2fl3＃住宅、11#商业）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4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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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位搜 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建设规模 叁万伍仟零壹抬柒点玖玖平米 

发证时问 2016 年 08 月 01 日 

编 	号 建字第 1309222016004!1 号 

建设单位（个人）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设项目名称 

华汇 ・ 易居城二期 (4fl-8＃住宅、9＃商业、lou商业、车

库） 

建设位置 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建设规模 伍万捌仟伍佰捌拾捌点零叁平米 

发证日期 2016 年 11 月 15日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编 	号 130922201609270101 

建设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华汇易居城一期 (W2#3＃住宅、11＃商业） 

建设地址 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建设规模 35017.99 平米 

合同价格 4904. 8 万元 

勘察单位 河北山水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沧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河北省青县诚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河北华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工期 20 16-09-28一一20 18-06-28 

发证日期 2016年 09 月 27日 

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编 	号 130922201703020201 

建设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华汇易居城 5#8＃楼及地下车库 

建设地址 北环东路与中央大街交口 

建设规模 46788. 57 平米 

合同价格 6412.62万元 

勘察单位 河北山水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沧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河北省青县诚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河北华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工期 2017. 03. 15--2018. 12.31 

发证日期 2017年 03 月 02日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编 	号 （青住建）房预售证〔2017]第 034 号 

售房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华汇 ・ 易居城 1 号楼 

房屋坐落地点 青县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房屋用途性质 住宅 

预售对象 社会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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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总建筑而积 住宅！1106.44 平方米，共住宅 108 套 

发证日期 2017 年 7 月 26 日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编 	号 ‘青住建）房预售证〔2017〕第 035 号 

售房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华汇 ・ 易居城 3 号楼 

房屋坐落地点 青县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房屋用途性质 住宅 

预售对象 社会 

预售总建筑面积 住宅 10451.94 平方米，共住宅 108 套 

发证日期 2017 年 7 月 26 日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编 	号 （青住建）房预售证[2017〕第 017 号 

售房单位 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华汇 ・ 易居城 6＃楼 

房屋坐落地点 青县北环路南侧、中央大街西侧 

房屋用途性质 住宅 

预售对象 社会 

预售总建筑面积 住宅 10087.88 平方米，共住宅 108 套 

发证日期 2017 年 5 月 12 日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被青县人民法院查封。 

4、估价对象实体状况 

本次估价对象由委托方现场指认。 

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均为沧州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 

坐落于北环路南侧 中央大街西侧华汇 ・ 易居城。 

本次估价对象共 5 套成套住宅，分别处于华汇 ・ 易居城 1 号楼、 

3 号楼及 6 号楼内，均为南北朝向，建筑面积共计 543.45 平方米。 

该三栋住宅楼总层数均为 19 层（地下”层’地上”8 层）’钢筋混凝

土结构，建成于 2020 年底。每栋住宅楼均设两个单元，各单元均设两

部电梯及一部步行楼梯。步行楼梯为水泥踏步，不锈钢扶手，公共走

廊及电梯厅均为瓷砖地面，内墙罩白。三栋住宅楼平面布局均为两梯

三户 

据现场勘查，估价对象入户门为防盗门，中空玻璃、断桥铝合金

外窗，供、排水管道已入户，供电线路接至户内，天然气管道已入户， 

地暖系统已装好，室内均未装修，为毛坯房。估价对象具体状况见下

表：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4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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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状况一览表 

序号 幢号 单元 户号 
1
:

1
 

义
卜
 
火
女
 

建筑向积 

(il勺 
备注 

1 1 2 2-103 I 111.74 毛坯房，带刊 卜院。 

2 1 2 2-203 2 111.74 毛坯房。 

3 1 2 2-303 3 111. 74 毛坯房。 

4 3 1 卜1301 [3 107.47 毛坯房。 

5 6 l 卜1301 13 100. 76 毛坯房。 

合计 543.45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闲置状态，维护保养状况较好。 

（价值时点：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为 2022 年 03 月 04 日（估价

委托人约定日期）。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价格为房地产在价值时点 

2022 年 03 月 04 日的市场价格。估价的价值标准为公开市场价格， 

未考虑抵押、租赁、查封等因素的影响。 

估价对象市场价格为在其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所谓公

开市场是指在该市场上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

经济利益，并掌握必要的市场信息，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

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交易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它性。 

（估价原则 

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范及估价对象的具体状况，本次估价过

程中，我们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估价机构有完全独立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

价对象及相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不受外部干扰因素影响，从实际

出发，公平合理地进行评估。 

2、合法原则 

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属、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估价。 

3、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评估价值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

下的价值或价格。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

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 

规模、档次等。根据估价对象现状及估价目的，估价人员经综合判断 

; 

保定市七一中路华侨大厦 8lot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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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估价对象保持现状用途为 高 佳利用，并以此为前提进行估价。 

4、替代原则 

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正常价格。 

5、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果是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八）估价依据 

，、法律、法规及技术性规范、约束性文件：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主席令第 46-, 2016 年 

12 月，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 29 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主席令第 8 号，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自 202，年 9 月”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 45 号，202”年”月” 

日起施行）; 

(6) 《房地产估价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 -2015) 

(7)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899-201 3)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 年，0 月，日起施行，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 

(9)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 107 号，2007 年”0 月” 

日起施行）; 

(10) 《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

规定》（法释〔 2004 ) 16 号，自 2005 年”月”日实施）; 

(11) 《 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 

（法办发【2007]5 号，自 2007 年 9 月”日施行）; 

(12) 《 高人民法阮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

若干规定》（法释【2009〕1 6 号，自 2009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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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

的规定》 （法释〔 2018 ) 15 号，自 2018 年 9 月，日起施行）; 

日4)《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2009 

年 9 月”日起施行）; 

(15) 《河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2015 年 7 月 24 日修正）; 

(16)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自2021 

年 9 月，日起施行）。 

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日）估价对象产权证明资料复印件； 

(2）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资料； 

(3）青县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 

3、估价方搜集的有关资料 

日）现场勘察资料及照片； 

(2）房地产市场情况。 

（九）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目的及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宜采取不同的估价方法。 

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成本

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等方法。 

估价人员在实地调查踏勘的基础上，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各种资

料进行了认真分析，由于本次估价对象共 5 套单元住宅，位于同一个

小区内的三栋住宅楼内，位置相近，户型相同或相似，适宜采用标准

价调整法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对标准房价格的测算，由于在同

一供求圈内类似房地产成交实例较多，且交易实例可参照性较强，适

宜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 

标准价调整法，是对估价范围内所有被估价房地产进行分组，使

同一组内的房地产具有相似性，再在每组内设定标准房地产并测算其

价值或价格，然后利用楼幢、楼层、朝向等调整系数，将标准房地产

价值或价格调整为各宗被估价房地产的价值或价格。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

价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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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估价结果 

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 

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与影响估价对象价值诸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数

据分析、测算及综合评定确定：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格取整为人民币 280.80万元，大写： 

人民币贰佰捌拾万零捌仟元整。 

（ 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03 月 04 El 
（ 估价作业日期 

2022 年 03 月 04 日至 2022 年 03 月 3”日 

（ 估价报告应用的限制及有效期 

，、本估价报告自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自 2022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3 年 03 月 30 日。 

2、本估价报告只能用于与本次估价目的相符的用途，若改变用途， 

必须重新估价。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李 娜 1320040003 葱al, Do）奋‘ rl 

徐小静 1320140015 易巍十裤』 尸吧甲绝、沙！ 

河北哲人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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